
湖南省江永县教育局文件
江永教发[2022]8 号

江永县教育局关于落实《义务教育领域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实施方案

义务教育领域是国家开展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

工作的 26 个试点领域之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教

办厅函〔2019〕39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局实际，特制定本

方案，请认真抓好贯彻落实。

一、总体要求

加强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是

深入落实“五公开”（对决策、执行、管理、服务、结果的

公开）的具体举措，对规范基层教育公开、保障人民群众合

法权益、主动接受社会监督、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具

有重要意义。

2022 年年底前，实现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内容覆

盖权力运行全流程、政务服务全过程，公开制度化、标准化

水平显著提升，教育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不断提高，人民群

众的教育获得感持续增强。



义务教育领域基层单位应立足义务教育领域工作实际，

按照指引明确的工作要求和目录内容，健全工作规范、完善

工作机制、加强组织保障，切实做好义务教育领域信息发布、

政策解读、回应关切和公众参与等各项工作。

二、适用范围

本方案适用范围为本县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和局机关

各股室、中心。

三、公开目录及事项标准

江永县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共包含 10

个一级事项、35 个二级事项。一是政策文件，包括教育法律

和规范性文件公开。二是教育概况，包括教育事业发展主要

情况、教育统计数据和义务教育学校名录公开。三是民办学

校信息，包括民办学校基本信息、行政许可信息、日常监管

信息公开。四是财务信息，包括管理办法、预决算、收费标

准等公开。五是招生管理，包括学校介绍、招生政策、招生

计划、招生范围、招生结果公开。六是学生管理，包括学籍

管理、学生资助政策、学生评优奖励办法、优待政策公开。

七是教师管理，包括教师培训、教师资格认定、教师公开招

聘、教师行为规范、教师评优评先、教师职称评审、特岗教

师招聘、乡村教师生活补助和普通话培训公开。八是重要政

策执行情况，包括控辍保学、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学校体育评价、学校美育评价公开。九是教育督导公开，

包括机构队伍、一般教育督导和义务教育均衡督导公开。十

是校园安全，包括法律法规、配套制度、安全管理、应急预



案、突发事件处理、校车使用等公开。

四、工作要求

（一）时间节点

1.2022 年 3 月底前，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编制完成本

校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校务）公开标准目录，根据本地

实际发布于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校务）公开专题显著位

置。

2.2022 年年底前，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全面落实义务教

育领域基层政务（校务）公开标准目录，实行义务教育领域

基层政务（校务）过程和结果全公开。

3.2022 年年底前，局机关各股室、中心全面落实义务教

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实行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

过程和结果全公开。

（二）主要任务

1.全面落实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和目

录。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在制定本单位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目录时，应基于县级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目录，原则上内容只增不减（校务公开标准目录结合学

校工作实际自行增减）。目录至少应包括公开事项的名称、

公开内容、公开依据、公开时限、公开主体（单位）、公开

渠道、公开对象、公开方式、公开层级等要素。各义务教育

阶段学校制定的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校务）公开标准目

录应报县教育局备案，并抓好全面落实工作。

2.规范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流程。各义务教育阶



段学校要构建发布、解读、回应有序衔接的政务公开工作格

局，优化教育信息管理、信息发布、解读回应、依申请公开、

公众参与互动、监督考核等工作流程，同时建立完善各环节

相关制度，促进政务公开工作和其它业务工作融合发展。

3.推进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平台规范化。各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要加强义务教育领域信息资源的标准化、信息

化管理，更多运用信息化手段做好政务公开工作，扩大教育

信息传播力和影响力。

4.完善义务教育领域行政决策公众参与机制。各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要结合职权和本地实际，明确公众参与行政决策

事项范围和方式，并向社会公开。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

需要社会广泛知晓的公共政策措施、教育建设项目，要采取

座谈会、听证会、实地走访、向社会公开征集意见、问卷调

查、民意调查等多种方式，充分听取公众意见，扩大公众参

与度，提高决策透明度。对群众普遍关心的问题要进行解释

说明，政策实施、项目推进中要及时回应公众关切。完善利

益相关方、群众代表、专家、媒体等列席政府有关会议制度，

增进人民群众对政府工作的认同和支持。

5.健全义务教育领域解读回应机制。各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要及时传递党和国家相关政策，准确解读本地贯彻执行措

施。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影响社会预期等的重要政策进行

解读，增进沟通，凝聚共识。针对政策实施和重大项目推进

过程中出现的误解疑虑，要及时回应、解疑释惑。

6.积极推动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校务公开。校务公开是义



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的基础和延伸，义务教育领域基层

政务公开和校务公开工作要一体部署、一体推进、有机衔接。

义务教育领域学校完善公开事项清单、多渠道公开涉及师生

管理和学校概况、教学情况、政策执行、招生管理、财务预

决算、建设项目、校园安全等重大事项信息，方便群众及时

知晓和监督；各乡镇中心小学及九年一贯制学校要督促本辖

区义务教育阶段学校分类制定、落实校务公开标准目录。各

乡镇中心小学及九年一贯制学校具有教育管理服务职能，在

制定校务公开标准目录时应体现出职责定位，要与一般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区分开来。要紧密结合学校实际，合理确定校

务公开渠道和载体。

（三）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高度重视落实

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和结合实际编制本地

标准目录工作，认清其在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

规范化工作中的引领意义，按照各级职责任务，加强督促指

导，防止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切实抓好贯彻落实。鼓励示

范先行，发挥带动作用。

2.加强队伍建设。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要明确各级办公

室主办政务公开、校务公开工作，明确人员岗位和职责，确

保该项工作有机构承担、有专人负责。要加大培训力度，把

政务公开特别是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

务公开标准指引和本地标准目录纳入领导干部和机关人员

的培训内容。切实增强依法依规公开意识，不断提升我局政



务公开及各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校务公开能力水平。

3.加强监督评价。县教育局已将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

公开标准指引落实情况纳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事项，今

后开展抽查工作，并将抽查结果予以公示。各义务教育阶段

学校要在本辖区内制定并落实义务教育领域基层政务公开

标准指引及义务教育阶段学校编制标准目录，并列入年终考

核指标体系，确保有序推进、取得实效。

附件：江永县义务教育领域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江永县教育局

2022 年 1 月 10 日


